永财购罚决[2022]23号
永丰县财政局2022年招标投标领域专项

治理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永丰县城市管理局

地址：永丰县城老县政府大院内
法人代表：吴盛友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傅鹏            电话：15979653207
    一、违法事实：
根据吉市发改公管字【2022】13号文件要求，我局在吉安市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监督检查中，发现你单位实施的2021年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容工程设备采购项目存在以下问题：1.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政府采购网公示；2.未见开评标过程影像资料。

二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：

违反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和财政部87号令第39条。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和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责令你单位限期整改，给予警告。

三、权利告知：
　 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或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当事人在上述法定期限内，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未履行本行政处罚义务的，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永丰县财政局

   2022年8月28日

